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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推进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
工作的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各相关单位：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吉政办发〔2013〕41号）和省住建厅《关于公布全省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试点市（县）名单的通知》（吉建墙〔2014〕2号），为落实试点城市各项工作任务，有效推进全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作，特制定工作意见如下：
一、工作目标
采取科学合理方式，实现建筑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再利用，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到2015年，全市老旧建筑拆迁面积将达到240万平方米，年产生建筑废弃物283万立方米，建筑废弃物年度综合利用率达到60%以上，实际利用量达到170万立方米，其中用于生产建筑材料的建筑废弃物使用量占全部建筑废弃物总量的20%以上，实际利用总量57万立方米。到2018年，全市老旧建筑拆迁面积将达到280万平方米，年产生建筑废弃物330万立方米，建筑废弃物年度综合利用率达到65%以上，实际利用量达到215万立方米，其中用于生产建筑材料的建筑废弃物使用量占全部建筑废弃物总量的30%，实际利用总量60万立方米。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全面调研，摸清底数。
做好相关调研和摸底工作，制定2014-2018年年度利用规划，做好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试点企业的确立和推广；做好2014年试点城市启动相关工作，2014年全年预计拆迁面积220万平方米，产生建筑废弃物259万立方米，实际利用量达到155万立方米，其中用于生产建筑材料的建筑废弃物实际利用量要达到31万立方米以上；全市确立4个以上综合利用试点企业，试点企业使用建筑废弃物25万立方米以上，生产墙体材料30万立方米以上。（责任单位：市建委）
（二）积极利用现有的财政政策。
1.将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试点城市与节能减排综合示范城市、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创建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统一规划，统一落实试点任务，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要列入节能减排综合示范及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创建的子项目。（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2.充分利用好国家各项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积极争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确保综合利用试点项目的建设资金得到落实。（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3.积极创新和拓宽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使用方式和范围，专项基金要重点向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倾斜，奖励和补助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和项目。（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建委）
（三）充分落实税收政策。
1.国税部门要积极帮助有关企业充分利用好“建筑砌块等特定建材产品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重量比不低于30%的，可免征增值税”这一政策，确保企业减免税收。（责任单位：市国税局）
2.地税部门要积极向有关企业宣传国家关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管理相关政策。（责任单位：市地税局）
（四）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1.对试点企业运输建筑废弃物的专业车辆，实行特别通行证管理办法，在不影响城市交通和环境的前提下，确保专业车辆的正常运输。（责任单位：市交警支队）
2.试点企业在建筑废弃物的运输和受纳过程中免收有偿服务费。（责任单位：市城管执法局）
3.积极研究相关政策措施，对新建、改建、扩建的综合利用建筑废弃物项目在土地手续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责任单位：市国土资源局）
4.在城市整体规划中，对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予以优先考虑。（责任单位：市规划局）
（五）积极推广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
1.加大建筑废弃物利用项目的建设力度。在确保环境达标的前提下，引进建设新型加工生产线，到2018年，每年至少有1条生产线建成投产，逐步提高建筑材料使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比重。（责任单位：市建委）
2.将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列入推荐使用的建筑材料目录及政府绿色采购目录，促进规模化使用。在政府投资的城市公用设施、公共建筑和市政项目中，优先采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在新型墙体材料核定中优先支持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及时组织编制全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技术导则、设计标准、图集和施工验收规范。同时鼓励施工建设单位优先采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责任单位：市建委、市质监局）
（六）积极推行建筑废弃物现场分类制度。
1.制定建筑废弃物现场分类制度，鼓励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回收利用，按混凝土块、砖瓦碎块、渣土等种类将建筑废弃物分类，不得将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危险废物等混入建筑废弃物。（责任单位：市建委、市环保局、市执法局、市市政公用局）
2.探索各城区、开发区建立建筑废弃物定点受纳试点的工作模式，使建筑废弃物就近利用，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污染。（责任单位：市城管执法局）
3.严把拆迁项目审批关，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废弃物的产生。鼓励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专业资质后从事拆除工作，鼓励新建住宅建设单位直接向使用者提供全装修成品房，减少个人装修，降低二次装修建筑废弃物产生，对已经产生的建筑废弃物，要制定有效措施，确保建筑废弃物优先并无偿供应给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责任单位：市建委、市规划局）
（七）搭建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公共服务平台。
探索建立吉林市建筑垃圾统计交易平台，建立全口径建筑废弃物数据统计系统，并安排专人负责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各项数据的采集。(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建委) 
（八）加快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科技创新。
1.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成熟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与设备，引导和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建材生产企业研究开发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不断提高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化水平。(责任单位：市科技局)
2.大力支持企业技术进步，着力推动企业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拓宽建筑废弃物制取新型建材的应用领域，提升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同时提高技术水平，保证产品质量。（责任单位：市建委、市质监局、市工商局）
三、组织机构
成立市推进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副 组 长：张静辉     市政府副秘书长
孙  壮     市建委主任
成    员：何宝林     市市政公用局局长
缴润利     市科技局局长
沈华实     市发改委副主任
毛  晨     市财政局副局长
李景柱     市国土局副局长
刘跃春     市环保局副局长
金永善     市建委副主任
          杨淳厚     市规划局副局长
袁铁军     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刘基政     市交通局副局长
于恩超     市工商局副局长
刘智慧     市统计局副局长
胡云杰     市质监局副局长
王贵民     市国税局副局长
王  伟     市地税局副局长
刘  野     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建委，办公室主任由金永善兼任。
四、工作要求
（一）明确主体责任。
产品生产、建设施工、设计、图纸审查、监理等部门和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明确责任，切实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强化监督检查。
建立领导小组定期会议、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汇报、检查监督等工作制度，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三）注重宣传引导。
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建筑废弃物综合管理和循环利用工作的宣传和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工作有效开展。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8月12日
